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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全民監督公共工程實施方案」101 年度檢討會議紀錄 

壹、時 間：102 年 2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 分 

貳、地 點：本會 10 樓第 1會議室 

參、主持人：本會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記錄：李碩修 

伍、結論：                                                         

一、 各機關執行情形 

決議： 

(一) 101 年度通報案件達 5,769 件，較去年同期增加

98.18%，通報數量與各區域之施工中工程數量、工程特

性及民眾要求標準等因素有關，惟新北市政府本年之通

報案件數明顯較其他機關高，請新北市政府詳加了解民

眾通報及缺失原因，確實改善並回饋制度面，減少通報

事由重複發生情形。 

(二) 101 年度受通報工程主要以交通運輸類型(道路工程等)

及環境類型(汙水下水道工程等)為主，缺失主要以環境

設施不佳(施工噪音等)及安全措施不足(施工圍籬等)及

工程品質不良(路面坑洞等)為多，該內容均與民眾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請各主管機關於工程施工期間要求主辦

機關特別注意與鄰近民眾之相關工程細節，避免影響機

關執行公共工程之美意。 

(三) 101 年度通報案件之結案率（99.88%）、滿意度（51.97%）

及平均天數(8.52 天)，處理成效均較 100 年度提升；政

府施政均講求服務品質，本會後續將以提升民眾滿意度

為目標，請各主管機關本權責於要求所屬補充改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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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並確實進行審核成果後方予結案。工程會後續將持

續參考各機關執行全民督工之滿意度呈現情形管控，並

針對滿意度持續不佳之個別機關，將要求檢討改善。 

(四) 全民督工機制係屬民眾直接反映公共工程品質管道之

一，倘有在建工程標案持續受民眾通報，請主管機關適

時啟動工程查核之管理機制，了解異常發生原因，檢討

回饋避免重複缺失一再發生。若部分通報內容係因同一

民眾針對同一事由重複通報，請主管機關協助工程主辦

機關妥善回應，並應作成紀錄以利後續查處。 

(五) 101 年度案件數量明顯較以往增加，且通報內容類型繁

多，甚包含其他非在建工程類型；考量權責區分原則，

倘民眾通報內容經查處後非屬全民督工通報範疇，建議

受理之主管機關得參考「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理人民

陳情案件要點」第 6 點原則，逕交相關權責單位處置，

惟仍應於全民督工系統登錄回應通報民眾(包含權責單

位之聯繫管道)，並要求權責單位妥處後，方可結案。 

(六) 工程會全民督工通報 APP 程式已於 101 年 12 月開發完

成，頃於 102 年 1 月函送宣傳海報予各機關，請各主管

機關協同所屬持續進行政策宣導。另工程會後續將結合

雲端圖台強化 APP 之地理資訊 GIS 功能，請各主管機關

協助督促所屬儘速更新工程標案座標資訊，提升登錄資

料之正確性。 

(七) 101 年度各機關績效考核在即，本會前已於 102 年 1 月

9 日函請各機關提報年度工作績效，請財政部、嘉義縣

政府及花蓮縣政府等 3 個機關儘速提報工作績效，避免

影響考核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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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題討論－臺北市政府及經濟部來會分享推動經驗 

決議： 

(一)感謝臺北市政府及經濟部提出之經驗分享，其中針對全

民督工業務推展提出之內部管控模式、外部回應方式、

檢討回饋機制及政策宣導措施均完整積極得宜，值得各

機關參考效法。 

(二)工程會全民督工檢討會議於每一年度各季定期召開，除

針對各機關執行績效進行檢討協助外，亦屬推動經驗之

分享平台，希冀爾後各機關藉由本項平台進行意見交

流，能進一步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持續檢討回饋，使整

體績效再予提升。 

三、 逾期案件處理情形討論 

決議： 

(一) 本季無逾季未結案件，有關逾期未結案件 (7 件)業經

工程會逐案審核，個案辦理情形與管考建議詳如附件。 

(二) 本次逾期案件均已經主管機關確認完成改善並結案，請

各主管機關依工程會管考建議賡續補充改善資料後解除

列管。 

四、 臨時動議：  

案由：臺北市政府提案有關民眾反映(1)應移除全民督工系

統內之通報電話欄位 (2)有通報內容涉及他人個資

應予刪除；該府並建議設置電子郵件確認機制乙案 

說明：（略） 

決議： 

(一)全民督工係屬全國性通報平台，為避免民眾通報資訊揭

露不足，導致案件受理機關無法詳細了解通報缺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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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爰依「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理人民陳情案件要點」

第 3 點規定，請民眾確認姓名、電話及電子郵件位址等

聯繫方式，供受理之權責主管（辦）機關進行公務上必

要之聯繫。通報民眾之聯繫電話係用以確認通報事由並

作為回報處理改善結果之用，因該項資訊有其需求性，

故仍予保留。 

(二)惟為求慎重，再次重申，對於通報人所留聯絡方式僅係

供受理工程主管及主辦機關確認通報內容及回復後續處

理結果之用，嚴禁擅自作私人報復或逕交相關承攬廠商。 

(三)有關案由所提民眾通報內容涉及他造當事人相關個

資，請工程會予以刪除涉及個人資料部分。 

(四)另有關臺北市政府建議於工程會全民督工系統增設通

報民眾之確認信件機制，請工程會納入「全民監督公共

工程實施方案異常通報處理原則」考量後實施。 

陸、散會（下午 4時 30 分整） 

（以下空白） 



項

次
通報編號 主管機關 通報日期 通報主題 未結案原因及目前辦理情形 管考意見

1 10100004803 桃園縣政府 101/11/14

1.地磚堆人行道上未設

圍籬及夜間反光設施。

2.人行道長草。3.工程

告示牌未見。

1. 已於102年1月29日辦理結案。

2. 通報編號4803與4804案件，原承辦窗口於101年11月16日通

知主辦機關查處逕復，經接辦後進行追蹤，並於102年1月16日

派員辦理會勘，確認係為同一通報人、同一通報日期、同一工

程且通報主辦機關窗口有誤，故併案處理。

3. 經102年1月16日再行稽催(系統、電話、傳真)請主辦機關

(教育局)勘查改善，經主辦機關督促施工與監造廠商限期改善

，於102年1月29日至系統登錄通報改善完成，並於當日上網確

認後結案。

1.本案既於101.11.14通報，惟延至102.1.16始

派員會勘確認，期間期程約2個月，處理時效明

顯延誤，請桃園縣政府加強內部管控強度。

2.本案既經主辦機關妥處，所附改善照片及說

明資料完整，並經主管機關審核結案，擬同意

解除列管。

工地大門口鋼筋上看似

1. 已於102年1月29日辦理結案。

2. 通報編號4803與4804案件，原承辦窗口於101年11月16日通

知主辦機關查處逕復，經接辦後進行追蹤，並於102年1月16日

派員辦理會勘，確認係為同一通報人 同一通報日期 同一工

一、全民監督公共工程通報逾期未結案件一覽表(101年度)

2 10100004804 桃園縣政府 101/11/14
有混凝土殘留。4.操場

內砂土看似未蓋及施工

材料堆放等

派員辦理會勘，確認係為同一通報人、同一通報日期、同一工

程且通報主辦機關窗口有誤，故併案處理。

3. 經102年1月16日再行稽催(系統、電話、傳真)請主辦機關

(教育局)勘查改善，經主辦機關督促施工與監造廠商限期改善

，於102年1月29日至系統登錄通報改善完成，並於當日上網確

認後結案。

同通報編號10100004803案。

3 10100005359 桃園縣政府 101/12/10

排水溝旁三角錐上未設

夜間反光設施及工程告

示牌等

1. 已於102年1月31日辦理結案。

2. 原承辦窗口於101年12月12日通知主辦機關查處逕復，102年

1月7日工程主辦機關登錄將派請廠商進行改善，但無後續處理

情形，經接辦後進行追蹤稽催仍未上傳改善照片，於102年1月

22日派員辦理會勘，主辦機關表示該案停工中。

3. 經102年1月23日再行稽催(系統、電話、傳真、函文、期間

以電話加強稽催)請主辦機關(蘆竹鄉公所)勘查改善，經主辦機

關督促施工與監造廠商限期改善，於102年1月30日至系統登錄

通報改善完成，並於102年1月31日上網確認後結案。

1.本案既於101.12.10通報，惟延至102.1.22始

派員會勘確認，期間期程約1.5個月，處理時效

明顯延誤，請桃園縣政府加強內部管控強度。

2.本案既經主辦機關妥處，雖已將相關缺失暫

時性改善，惟仍請主管機關要求主辦機關儘速

完成，避免相同缺失重複發生。

3.本案擬由桃園縣政府自行管制，同意解除列

管。



項

次
通報編號 主管機關 通報日期 通報主題 未結案原因及目前辦理情形 管考意見

一、全民監督公共工程通報逾期未結案件一覽表(101年度)

4 10100005417 交通部 101/12/12

建請改善台二甲線九公

里這個危險缺口，避免

新竹遊覽車

1.本案已於102年1月25日結案。

2.本案經本部公路總局一工處景美段勘查台2甲線9k危險缺口，

景美段以透空性較佳之鋼板護欄改善該路缺口，並已於102年1

月24日改善完成，

本案雖經主辦機關展期，惟處致內容尚屬合理

，所附改善照片及說明資料完整，並經主管機

關審核結案，擬同意解除列管。

5 10100005571 交通部 101/12/20
台3線54+500K 柏油鋪

設的比鐵高

1.本案已於102年2月5日結案。

2.本案經本部公路總局一工處復興工務段於102年1月14日辦理

現場會勘，聯絡通報人回覆「不克參加」，102年1月14日邀集

龍潭鄉公所、龍潭鄉高平村辦公室等地方單位現場會勘結果，

確認應係前後方路面較高造成行車舒適感較低，並無行車危險

，無立即改善必要。

1.本案雖經主辦機關辦理現場會勘，確認應無

行車危險，故尚無立即改善必要，請交通部補

充上傳現場照片，並建議主管機關婉轉向通報

人予以說明，避免民眾造成吃案之誤解。

2.本案既於102年1月14日辦理現勘確認，惟遲

至102/02/05始結案，建議交通部加速類案之結

案效率。

3 本案暨經主管機關審核確認結案，擬由交通3.本案暨經主管機關審核確認結案，擬由交通

部補充現場照片後解除列管。

6 10100005720 桃園縣政府 101/12/28

工地內疑有人沒戴安全

帽、.砂土未蓋及疑有

超過告示牌原定完工期

限而未完工等

1. 已於102年2月1日辦理結案。

2. 原承辦窗口於102年1月3日通知主辦機關查處逕復，因工程

主辦機關未上網登錄相關處理情形，經接辦後進行追蹤，於102

年1月18日派員辦理會勘，確認該案部份缺失尚未改善完成。

3. 經102年1月21日再行稽催(系統、電話、傳真、期間以電話

加強稽催)請主辦機關(桃園市公所)勘查改善，經主辦機關督促

施工與監造廠商限期改善，於102年1月31日至系統登錄通報改

善現況，並於102年2月1日上網確認後結案。

1.本案既於101.12.28通報，惟延至102.1.21始

回覆，處理時效容易造成緩慢之誤解，請桃園

縣政府加強內部管控強度，定期回復處理情

形。

2.本案既經主辦機關妥處，所附改善照片及說

明資料完整，並經主管機關審核結案，擬同意

解除列管。



項

次
通報編號 主管機關 通報日期 通報主題 未結案原因及目前辦理情形 管考意見

一、全民監督公共工程通報逾期未結案件一覽表(101年度)

7 10100005729 桃園縣政府 101/12/28
[中壢]工程施工造成水

管堵塞

1. 已於102年1月29日辦理結案。

2. 原承辦窗口於102年1月3日通知主辦機關查處逕復，因工程

主辦機關未上網登錄相關處理情形，經接辦後進行追蹤，主辦

機關於102年1月16日上網登錄該案部分缺失已暫時修復，惟塞

管狀況須調度大型機具或另行改管處理，已告知通報民眾該案

預定將於102年1月31日前改善完成。

3. 經102年1月16日上網辦理展延時限至102年1月31日。

4. 主辦機關於102年1月29日上網登錄說明並於102年1月25日辦

理改善完成，並於當日(102年1月29日)上網確認後結案。

本案既經主辦機關妥處，所附改善照片及說明

資料完整，並經主管機關審核結案，擬同意解

除列管。

備註：

一、製表資料時間：101/2/1；依方案規定101年度通報案件最晚結案期限為102/1/18。

二、請各機關回填未結案原因及目前辦理情形，並於檢討會議派員詳細說明。

三 倘案件情節特殊或改善時程確有所需求者 應請工程主辦機關將原因及預定展延之期限至系統確實登錄三、倘案件情節特殊或改善時程確有所需求者，應請工程主辦機關將原因及預定展延之期限至系統確實登錄。



項次 通報編號 主管機關 通報日期 通報主題 未結案原因及目前辦理情形 管考意見

本季無逾季未

結案件

二、全民監督公共工程通報逾季未結案件一覽表(101年度)

備註：

一、請各機關回填未結案原因及目前辦理情形，並於檢討會議派員簡報說明。

二、倘案件情節特殊或改善時程確有所需求者，應請工程主辦機關將原因及預定展延之期限至系統確實登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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